
長庚大學第三屆第七次勞資會議紀錄 

一、本次開會通知於 113年 8月 28日發出，至 9月 10日止共收 1件勞方代表

提案。由人事室先行針對提案回覆，經提案人並知會勞工當事人了解後，

擬不提案，故不召開第七次勞資會議。 

二、主  席：沈明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青芳 

三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 勞工動態(113.6.1~113.8.31) 如下表: 

月份/職稱 
新進人員 離職人員 

約聘人員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約聘人員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

113年 6月 2 12 33 2 12 32 

113年 7月 2 13 23 4 30 23 

113年 8月 7 31 37 5 41 81 

(二) 其他報告事項：無 

四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106/7/31前後到職之約聘行政助理應一視同仁核予寒暑假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1.勞方代表尹相嬿第一次提案內容如下： 

    依本校約聘行政人員管理要點規定106/7/31前到職之約聘行政人

員才核給寒暑假，對於106/7/31後新聘人員，以及106/7/31前即在本

校任職研究助理後轉任行政助理之人員，皆未能於到職後與其他較資

深約聘一視同仁擁有寒暑假之待遇，實屬不公平，況且目前若需招募

新人員，皆有優先招募本校現職滿1年以上約聘行政人員或研究助理

之條件，加上各處室於安排休假方面皆屬自行調配休假日，並不會因

給予這幾天休假福利而有工作怠慢未處理之問題，反觀若給予大家一

視同仁的福利，可提昇本校對於聘任人力優勢，減少因缺工問題，聘

不到人員或人員待不久之問題。再者，現行制度導致同一單位同仁適

用兩種寒暑假制度，難免心生不平與怨懟，給予公平福利，即是從根

本改善問題，也能提升整體凝聚力。 

        2.人事室第一次說明： 

(1) 經瞭解，由於早期勞基法對資淺同仁特休照顧不完備，再加學

校同仁性質定位與一般勞工不同，當時編制內外人員均依本校



人事規章規定之特休及寒暑假等規定辦理。自106/1/1之後，因

勞基法特休規定已趨完備（增加特休天數並針對資淺者亦核給

特休天數），對編制外同仁保障更加周延，因此經過新舊勞基法

過渡期緩衝半年後，本校自106/8/1起新進編制外人員，均參照

勞基法規定核給之特休天數辦理，未再另核給寒暑假，而106/8/1

之前已到職的編制外人員，因已有核給寒暑假之作法，故維持

不取消。 

(2) 由於本校均係遵循法令規定辦理，如恢復比照編制內人員核給

寒暑假，將增加用人成本，擬維持現行規定辦理。 

3. 勞方代表尹相嬿依人事室回覆後第二次提案內容如下： 

(1) 勞基法為最基本勞工福利標準，編制外的人員皆一體適用(不

分資歷深淺)，資歷較深者也因法規對於特休規定趨於完善得

到相對應較多的休假日，並非只有資歷淺者有受益，而本校以

到職日區分資深約聘與資淺約聘，以同一制度(同為約聘人員)

下單位同仁適用兩種寒暑假制度，實屬實質上同工不同酬。 

(2) 雖現已有優先鼓勵編制外同仁積極爭取轉任為編制內人員，但

各單位編制內人員的員額本就不多，各行政單位約聘人員的人

數皆遠超出於原訂之編制內人數，僧多粥少下還以現行的作業

要點僅給資歷較深的約聘行政人員寒暑假，試問對於新進行政

人員或資淺之員工如何不心生不平與怨懟。 

(3) 校方希望勞方因少子化經營日趨嚴峻共體時艱，但行政業務並

不會因少子化而有變少的趨勢，而寒暑假有一定的休假期限

(需於當次的寒暑假內休完，無法如同特休一般選擇換代金或

延休)，各處室於安排休假方面也皆屬自行調配休假日，以不

影響單位業務為原則，何來增加用人成本之說，即便資淺的職

員，依據現行要點寒暑假核給日數對照表，也並非一開始入職

就有這福利，須待滿一定年資才享有寒暑假。 

(4) 如能恢復對於約聘人員一視同仁的待遇，對校方並無新增成

本，還可提昇本校招募人力優勢，減少因缺工&少子化，聘不

到人才或人員待不久之問題。另一方面平衡人員心理，增加認

同感與凝聚力，增進工作效能。因此，不論資歷給予約聘人員

相同寒暑假福利待遇，為達到勞資雙贏之合理訴求。 

4. 人事室第二次說明： 

早期編制內外人員均依本校的特休及寒暑假規定辦理，配合106年

勞動基準法修法，本校考量勞基法新舊法適用過渡，因此106/7/31



之前已任職之編制外同仁，援依既有規定；自106/8/1起任職之編

制外同仁，均依勞基法規定核給休假，不另核給寒暑假。本校對

於編制內與編制外同仁相關給假均遵循法令規定辦理。 

5. 綜合以上，因提案人於9月26日信件回覆同意人事室答覆，且本校

『長庚大學「非編制內專任人員」勞動契約書』(如附件)第五條

已載明相關給假規定，約聘行政人員依「約聘行政人員管理要

點」，研究計畫聘用人員依「研究計畫聘用人員管理要點」，故不

召開第七次勞資會議。 

 

五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
